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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司发〔2019〕2 号

 

     

市司法局关于在春节、全国两会期间
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的通知

  

     

各司法所，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，各专业纠纷调委会：

2019 年新春佳节以及全国两会即将到来，为切实做好这期

间社会安全稳定工作，经研究决定从 1 月 20 日至 3 月 20 日，在

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活动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排查内容

各单位要明确这次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活动的重点，将工

作的着力点放在各种社会热点难点纠纷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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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引发进京上访的矛盾纠纷、苗头隐患上来。排查中，要突出三

个重点，集中力量攻坚克难。一是突出重点地区。突出抓好矛盾

纠纷多发、频发和易发区域的排查调处工作。二是突出重点对象。

对近期可能来市和进京非正常上访、重复上访等重点对象，进行

重点摸排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，进行重点预访排查化解调处工

作。三是突出重点矛盾。重点排查劳资纠纷、土地征用、房屋拆

迁、环境污染、涉法涉诉、涉军群体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。 

二、排查要求 

（一）全面排查。坚持“调防结合、以防为主、多种手段、

协同作战”的工作方针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，突

出区域、行业特点，对本区域存在的各种矛盾纠纷进行全面、深

入、细致地排查。 

（二）及时调处。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对矛盾纠纷要实行边排查边调处，排查发现一起，跟进

调处好一起，做到不积压、不耽搁、不延误。对能够当场调结的，

要当场调结；对重大疑难复杂的，要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限，落实

领导包案，明确化解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疏

导工作，确保将人员稳控和吸附在当地。 

（三）传递信息。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，要注重发挥

调解组织网络作用，及时掌握纠纷动向。要通过充分发挥调解员、

调解小组信息员和村级“百姓议事堂”人头熟、情况熟的优势，

把触角延伸到镇、村（社区）、组和企业等各个角落，广泛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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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情民意和纠纷动态，及时了解掌握纠纷苗头和发展趋势。对可

能发生重大矛盾纠纷的隐患，要及时提出预警工作意见，并及时

向市局和镇（街道）党委政府报告，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成

为上级部门了解基层情况和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。

 

 

 

 

（四）健全台账。各单位要在建立相应台账的基础上，从 1

月 20 日开始，每日下午 4 时前将《溧阳市重点时期矛盾纠纷排查

情况统计表》报市局基层科。联系电话：87223967。

 

附件：溧阳市重点时期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统计表

溧阳市司法局

2019 年 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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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溧阳市重点时期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统计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重大矛盾纠纷情况包括：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件、来市进京上访的矛盾纠纷和重大不稳定情况。 

 

 

序号 
排 查 对 象

（当事人） 

矛盾纠纷或重大问题

重点人员隐患情况  

包案责任 管控化解

进展情况 

预计可能引发的后果 

单位 

（部门） 
领导 

 
  

 
   

       

       


